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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泰王国农业与合作部关于中国从泰王国输入鳄鱼肉的检验检疫和卫

生条件议定书（泰国2005.09.22）

   

 

根据2004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中方”)和泰王国农业与合作部

(以下简称“泰方”)签署的中泰SPS合作备忘录，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泰王国输入冷冻鳄鱼肉

的检验检疫和卫生条件达成一致如下：

 

第一条 泰方负责向中国输出鳄鱼肉的检验检疫工作，并出具卫生证书。

 

第二条 泰方应向中方提供对鳄鱼肉生产加工(包括养殖、屠宰、加工和储存)管理的法规，输华鳄鱼肉的检验

检疫项目、方法、程序和标准；提供官方检疫印章印模、卫生证书正本样本、兽医官签名笔迹、包装上的检验检

疫合格标志、标签等资料给中方备案。有关法规和上述信息如有更改、变换，泰方应在开始实施前一个月通报给

中方。

 

泰方每年向中方提供其年度农兽药残留和有毒有害物质残留监控计划及其实施细则、残留监控报告和病原微

生物监控计划及其实施细则等总结报告。

 

第一次向中国输出鳄鱼肉前及以后必要时，中方可派专家对泰方的上述体系和管理情况进行实地考察评估，

包括残留和微生物监控计划的实施情况，泰方应提供必要的协助和便利条件。

 

第三条 用于生产向中国输出鳄鱼肉的屠宰用鳄鱼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出生、饲养并屠宰于泰国境内；

 

(二)来自由官方确认在过去六个月未发生衣原体病、鳄鱼痘、霍乱弧菌、旋毛虫病和绦虫病的养殖场；

 

(三)来自过去六个月内未因发生过泰国动物卫生法规规定应申报的动物疫病而受到限制或监测的农场；

 

(四)从未饲喂过通过转基因技术生产的饲料，也未饲喂过含有转基因产品的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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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动物没有使用过天然或人工合成的激素、激素类物质、甲状腺制剂；

 

(六)执行泰国农兽药残留和有毒有害物质残留监控计划和病原微生物监控计划。

 

第四条 泰方官方兽医应行使下列职能：

 

(一)依据中国和泰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对用于生产输华鳄鱼肉的鳄鱼实施宰前宰后检验检疫；

 

(二)证明所用屠宰鳄鱼是健康的，没有任何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临床症状，胴体、脏器和淋巴结无病理变

化，并保证淋巴结已被摘除；

 

(三)证明产品中兽药、化学制品、农药、重金属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量不超过中国和泰国规定的最高限

量；

 

(四)证明产品没有被致病微生物污染，符合中国和泰国的法律规定；

 

(五)证明产品是卫生、安全的，适合人类食用；

 

(六)证明肉品上无血凝块和异物，肉品不带有异味，未使用双方未批准的食品添加剂，未经染色、离子放射线

和紫外线处理；

 

(七)一旦发现违反(一)至(六)所述，应立即通知中方，暂停相关企业的产品出口，追溯调查原因并采取相应整

改措施，包括召回可能受污染的产品。

 

第五条 向中国出口鳄鱼肉的生产企业，不得同时在同一车间屠宰、加工不符合第三条要求的鳄鱼，也不得在

同一仓库存放不符合第三和第四条规定的产品，在存放鳄鱼肉的冷库中，应当有存放向中国输出鳄鱼肉的专门区

域。

 

第六条 向中国输出的鳄鱼肉必须用符合国际卫生标准的全新材料包装。内外包装外要用中英文标明品名、重

量、生产厂名称、地址、编号、储存条件和生产日期，并施加经中方认可并备案的检验检疫合格标志。

 

第七条 向中国输出的鳄鱼肉，从包装、存放到运输的全过程，均应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防止受有毒有害物

质的污染。不得在运输过程中打开或更换产品包装。胴体同内脏分开处理和洗净后，须尽快进行去皮、分割、去

骨、包装和贮存。冷藏和冷冻鳄鱼肉的中心温度分别不高于4℃和－18℃。

 

第八条 向中国输出的鳄鱼肉，用集装箱运输应按本议定书的要求确保鳄鱼肉不受任何污染。货物装入集装箱

后，在泰方官方兽医的监督下加施铅封，铅封号应在卫生证书中注明。运输过程中不得开启集装箱，不得拆开及

更换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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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向中国输出的每一批鳄鱼肉应随附一份正本卫生证书，证明输出产品符合泰国兽医和公共卫生法律法

规及本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并标明启运地、目的地、收货人、发货人、生产企业名称、地址等信息。

 

卫生证书用中文和英文写成，卫生证书的格式、内容须事先获得双方认可。

 

第十条 当泰国发生本议定书第三条规定的疫病且鳄鱼肉可能受到污染时，泰方应当立即停止相应地区的鳄鱼

肉对华输出，并向中方通报疫病的发生、控制及扑灭等详细信息。当疫病被彻底消灭或病原污染事件结束后，如

需恢复该地区产品输华，应事先与中方协商。

 

第十一条 如果中方发现泰国输华鳄鱼肉违反本议定书的规定，将立即通知泰方，并对相关产品作退回、扣

留、销毁或其他处理。泰方应与中方合作处理问题，包括通报中方需采取的补救措施，如召回其他可能受影响的

产品，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第十二条 本议定书所称鳄鱼肉是指冷藏或冷冻鳄鱼屠体的任何可食部分，但不包括内脏(心、肝、脾、肺、

肾、胃、肠、子宫、膀胱等)，以及罐装或干制的可食用鳄鱼产品。

 

第十三条 本议定书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修改。

 

第十四条 本议定书有效期5年。有效期满前两个月内，如果一方未书面通知另一方欲修改或终止本议定书，则

本议定书自动延期5年。

 

本议定书于2005年9月22日在泰国清迈签署。本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此后双方应就议定书的实施进行

协商。本议定书一式两份，每份都用泰文、中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有效，如有异议，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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